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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部111年10月12日召開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112年～116年）土地利用領域暨海岸及海洋第2次行政

研商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111年9月29日內授營綜字第1110817672號開會通

知單續辦。

二、請各主辦機關於文到3日內免備文提供行動計畫修正內容

，俾利本部彙整。

正本：經濟部水利署、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本部
建築研究所、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國家公園組、都市更新組、都市計
畫組、新市鎮建設組、建築管理組、下水道工程處）

副本：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1科、3科）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12 年～116 年） 

土地利用領域暨海岸及海洋領域第 2 次行政研商會議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1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視訊會議） 

參、主持人：本部營建署陳副署長繼鳴 

肆、出席人員：（簽到表如後附）                 

紀錄：薛博孺、吳雅品 

伍、討論議題： 

【議題一、土地利用領域目標、策略及措施（草案）】 

結論： 

一、原則同意土地利用領域目標、策略及措施（草案）內容。 

二、請各主辦機關參考本次會議所提建議事項進行修正及補

充，並提供本部營建署業務單位彙辦。 

三、請本部營建署業務單位彙整後儘速提報予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議題二、海岸及海洋領域目標、策略及措施（草案）】 

結論： 

一、有關本領域目標「建構適宜預防設施或機制，降低海岸

災害」及「提升海岸災害及海洋變遷之監測及預警」部

分，延續 107-111 年行動方案為基礎，故下階段 112 年

至 116 年「目標」維持不變。 



 

二、本領域策略仍係延續前期計畫內容，維持「強化海岸調

適能力」、「強化監測預警機制」及「海洋環境保育與

調查」等 3 項內容為基礎，惟「海洋環境保育與調查」

策略，經會議討論確認修正為「強化海洋環境監測及生

物保育」策略。 

三、有關「措施」修正說明如下: 

（一）「強化海岸調適能力」策略項下措施： 

1.原經濟部水利署所提之「海岸風險評估」措施，經

該署函復表示所涉行動計畫為「韌性防災與氣候變

遷水環境風險評估研究」（108-111年）已辦理完畢，

經討論後刪除該項措施。 

2.有關本部營建署建議新增納入「一、二級海岸防護

計畫」為行動方案部分，請業務單位再行與經濟部

水利署協調確認，原則尊重執行單位所提意見。 

3.本部營建署建議新增「以自然為本(NbS)作法維繫海

岸動態平衡」1項策略，將納入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

川局「外傘頂洲人工保護礁含滯沙措施侵蝕防治規

劃設計」增列為行動方案部分，請業務單位再行與

經濟部水利署協調確認，原則尊重執行單位所提意

見。 

（二）「強化監測預警機制」策略項下措施： 

1.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所提「完備海象預報服務」1措施

項目，經討論後保留，惟請該局協助修正調適措施

名稱，並配合附件提供行動計畫提報內容。 

2.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所提「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監測」1

措施項目，經該局檢視後仍不具調適內涵，經討論



 

後刪除該項措施。 

（三）「海洋環境保育與調查」策略項下措施： 

1.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所提「海岸災害及海洋環境

變遷預警監測」措施，經該署說明其監測內容未能

達到預警功能，故配合修正名稱為「海岸災害及海

洋環境變遷預警」，加強補充與氣候變遷的因果關

係、對未來應用或朝向國發會建議納入自然解方

（NbS）等內容說明，並維持原「海洋環境保育與調

查」策略之項下措施。 

2.本部營建署主管業務項下，涉及國家公園組之墾丁

國家公園管理處部分，經業務單位說明目前執行中

計畫似涉及珊瑚礁保護或復育計畫等內容，倘經檢

視「既有已執行或執行中計畫」符合該策略方向建

議予以提列為行動計畫，一併釐清與海洋委員會海

洋保育署所提海域棲地生態調查計畫內容差異。 

四、請本部營建署業務單位參酌有關機關意見修正「海洋及

海岸領域」目標、策略及措施。請各主辦機關協助檢視

行動計畫內容，參考本次會議建議事項進行修正及補

充，並儘速提供業務單位彙辦後提報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議題三、跨領域措施推動方式】 

結論： 

一、水資源領域「考量未來氣候情境開發多元水源，維持各

區供水無虞」措施原則納入跨領域計畫辦理；另就全國

國土計畫指認水資源設施中長期需地面積部分，是否屬

前開措施適用範疇，請經濟部水利署再予釐清。 



 

二、水資源領域「推動細緻經理與分散式管理措施，維繫水

源質優量足」措施，參酌經濟部水利署意見，予以刪

除。  

三、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領域「農地脆弱度評估」措施、

海岸及海洋領域「因應氣候變遷規劃、建構與管理保護

區」措施等 2 項目原則納入跨領域計畫辦理；前開計畫

主辦機關如經評估後不予納入，請再提供具體說明，並

請本部營建署業務單位再予配合調整。 

四、請本部營建署業務單位針對上開 3 項措施研議跨領域策

略相關內容，並納入土地利用領域目標、策略及措施

（草案）。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11 時整 



 

附件 1、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依發言順序） 

【議題一、土地利用領域目標、策略及措施（草案）】 

◎本部營建署都市計畫組 

有關「鼓勵公園綠化，調適都市微氣候」策略項下本

組主辦之「公園綠地整體景觀改造示範計畫」（議程資料

p.35），該調適行動計畫係透過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造計

畫，強化公園植生綠化，提升綠覆率及遮蔭效果，爰就「類

型」欄位建議由「新興」修正為「延續」。 

◎業務單位（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按環保署設計原意，本表格「類型」欄位之「新興/延

續」應係以「是否延續前期計畫持續辦理」為判定標準。

考量土地利用領域於國家調適行動方案（107-111年）無提

報「公園綠地整體景觀改造示範計畫」，屬 112-116年新增

行動計畫，建議維持填報「新興」計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承業務單位說明，本表格「類型」欄位之「新興/延續」

係為區別前期是否有辦理相同計畫，爰如該計畫與國家調

適行動方案（107-111年）無重複，請提列為「新興」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有關本會主辦「辦理農地脆弱度評估分析，指認調

適熱點區位」措施，因應「農地資源空間調適策略

研析」行動計畫之分析成果，建議後續相關調適措

施得納入「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措施項下進一

步處理。 



 

（二）另考量「農地脆弱度評估分析」涉及農業及土地之

整合性評估與調適，業提列為「土地利用領域」及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領域」等 2 領域之調適策

略，併予供參。 

【議題二、海岸及海洋領域目標、策略及措施（草案）】 

◎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 

（一）有關「強化海岸調適能力」策略之 1.海岸風險評估，

營建署建議新增納入「一、二級海岸防護計畫」為

行動方案部分部分： 

1.依《海岸管理法》第 19條規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公告實施後，依計畫

內容應修正或變更之開發計畫、事業建設計畫、都

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或區域計畫，相關主管機關

應按各計畫所定期限辦理變更作業。】，故海岸防護

計畫內應辦事項明訂公告實施後，「海岸防護區」屬

全國國土計畫規定之環境敏感地區，後續土地使用

主管機關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1)辦理國土計畫及個別都市計畫之規劃作業時，應

考量本計畫「貳、海岸災害風險分析概應考量防

護計畫「貳、海岸災害風險分析概要」及「陸、

防護措施及方法」，有關「災害潛勢範圍、災害種

類、程度（高潛勢、中潛勢）、檢討措施（土地使

用型態、強度、高程）、防護措施及方法」等內容

評估規劃，並妥擬因應措施，作為空間規劃或訂

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參據。必要時應評估檢討

修正相關法令規定。 



 

(2)規定申請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都市計畫檢

討變更、使用許可、應經同意使用時，申請人應

先辦理環境敏感地區範圍查詢。其屬於海岸防護

區範圍者，應考量本計畫有關「災害潛勢範圍、

災害種類、程度、海岸防護區（災害防治區及陸

域緩衝區）之使用管理事項」等內容，作為土地

使用指導事項，以及准駁申請使用許可、申請同

意使用之參據。 

2.綜上，有關海岸地區調適方面，海岸防護計畫係屬

災害類型之指導型計畫，僅訂定調適原則，後續調

適成果係由土地使用主管機關透過都市計畫法或國

土計畫之土地利用規劃檢討變更及土地使用管制許

可。故本項建議改為新增納入「國土計畫或都市計

畫」，辦理單位為內政部營建署。 

（二） 有關「強化海岸調適能力」策略之 3.以自然為本(NbS)

作法維繫海岸動態平衡部分，營建署建議新增納入

第五河川局「外傘頂洲人工保護礁含滯沙措施侵蝕

防治規劃設計」部分，因該委辦已於本(111)年結案，

因本方案為 112 年開始，故本項建議刪除，若有需

求，建議改為新增納入「防止外傘頂洲沙灘流失整

體防護計畫」，辦理單位為內政部營建署。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本局所提列的建構臺灣海象及氣象災防環境服務系統

之計畫，經過委員意見後本局配合維持該項措施之提列，

後續將會配合調整及修正措施及行動計畫名稱，並參考本

次會議建議事項進行修正及補充，並儘速提供相關提報內



 

容表格。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含書面意見）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計畫下有進行水下文化資產的監

測，該項監測內容亦屬於發展階段，本局每年進行例行性

的監測；至有關環保署建議本局「補充措施與氣候變遷調

適之間的因果關係」，若尚不屬於此處所列之「調適內涵」，

本局可配合移除，待未來確立衝擊影響因素後再次提出相

關調適措施。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一）調適措施 7.海岸及海洋環境變遷預警監測部分，業

務單位建議調整至(二)強化監測預警機制項下措

施，惟考量本項內容之「監測」主要是台灣周邊海

洋環境資料監測調查，目前仍持續調查收集尚未能

達到預警功能，本署後續將會修正措施名稱為「海

岸及海洋環境變遷監測」，建議維持該項措施為(三)

強化海洋環境監測及生物保育項下措施。 

（二）調適措施 8.臺灣沿海重要碳匯生態系碳儲量調查潛

力點示範區營造及 9.監測及復育我國海洋生態系，

都是針對生海草床、珊瑚礁等生態棲地的復育相關

工作，故對於氣候變遷亦有直接關聯性，後續本署

將會針對納入自然解方（NbS）的內容加強論述。 

◎本部營建署都市計畫組 

有關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涉及到土地管制

部分，主要由各縣市政府辦理，後續俟各縣市政府將相關

都市計畫變更案報請本部核定時，再協助納入提本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 

◎本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本次會議尚未邀請墾丁國家管理處、海洋國家公園管

理處，後續待業務單位與 2 個管處確認，檢視已有現行執

行計畫是否適合納入策略，並釐清其內容與海洋保育署計

畫所提列內容差異後，仍符合調適內涵者，原則配合納入

該領域。  

【議題三、跨領域措施推動方式】 

◎業務單位（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前於議題一所提「農地脆弱度

評估之相關調適措施應連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部分，經

評估尚屬合適，原則以增列為一跨領域措施辦理。 

◎經濟部水利署 

（一）就水資源領域「開源」策略之「考量未來氣候情境

開發多元水源，維持各區供水無虞」措施項下包含 2

行動計畫，如下說明： 

1.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本計畫係延續前期行動方

案，自 104 年辦理，並預計於 112 年完成。考量本

計畫涉及土地利用領域相關土地變更等事宜業已於

前期計畫辦理完竣，於本期計畫將無相關跨領域成

果得以提報。 

2.公共污水廠之再生水推動計畫：如提列為跨領域措

施，建議分別針對水資源及土地利用等 2 領域範疇

提報相對應資料。 

（二）另就「管理」策略之「推動細緻經理與分散式管理



 

措施，維繫水源質優量足」措施，考量該措施包含

智慧水管理、水庫清淤等計畫尚無涉及土地利用相

關規定之調整，建議刪除提列為跨領域措施。 

（三）針對業務單位所提全國國土計畫之部門空間發展策

略提及：「於民國 120 年前完成之傳統水資源設施

需地面積合計約 2,820 公頃，加上其下游須配合之

自來水設施需地面積約 75 公頃，合計需地面積約

達 2,895 公頃……」等內容，請貴署後續提供相關

資料予本署再行研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針對農業灌溉用水面對乾旱議題，本會相關機關業參

與水資源領域調適計畫之推動，已有完善規劃，就本討論

議題原則無意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書面意見） 

原本署於會議中意見為配合辦理並提報符合調適行動

計畫文字內容，惟經署內討論後，考量漁業署措施「因應

氣候變遷規劃、建構與管理保護區」之「國土生態保育綠

色網絡建置計畫」，實際調適工作項目主要透過生態調查成

果提供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作為保育區規範及管理

調整修正之參考，與土地利用領域新增策略「因應部門計

畫強化氣候變遷調適能力需求，檢討國土空間規劃或土地

使用管制」之國土空間規劃事項相關性較低，因此，本署

建議該項措施維持於海岸及海洋領域，若主政機關仍建議

跨領域提報至土地利用領域，建議將海岸及海洋領域國土

空間規劃相關計畫，一併移至土地利用領域（單一領域提

報，主要呈報內容調整為空間規劃、功能分區之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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